
解釋字號 釋字第359號

解釋公布院令 中華⺠國 83年07⽉15⽇

解釋爭點 財政部就農地非農⽤等情處罰鍰之函釋違憲？

解釋文 　　財政部中華⺠國七⼗九年三⽉⼗五⽇台財稅字第七八０四三

七九⼀⼀號、八⼗年四⽉⼆⼗⽇台財稅字第八００⼀⼆八⼀六⼀

號及同年六⽉四⽇台財稅字第八００⼀七四０四⼀號等函，係基

於主管機關之職權對於⼟地稅法第五⼗五條之⼆罰鍰數額之計算

所為之釋⽰，符合該法條規定之意旨，為遏阻違法使⽤農地，以

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，與憲法並無牴觸。

1

理由書 　　國家為達成維持及擴⼤農場經營規模之⽬的，對於將農業⽤

地在依法作農業使⽤期間，移轉與⾃⾏耕作之農⺠繼續耕作者，

設有免徵⼟地增值稅之獎勵，農業發展條例第⼆⼗七條及⼟地稅

法第三⼗九條之⼆規定甚明。但對再移轉與非⾃⾏耕作農⺠或非

依法令變更為非農業⽤地使⽤者，⼟地稅法第五⼗五條之⼆亦有

處以原免徵⼟地增值稅額⼆倍罰鍰之明文。⽽農業發展條例第三

⼗條定有每宗耕地不得分割之原則，其非依法以耕地之⼀部，改

為非農業⽤地使⽤，⾃亦為法所不許。財政部中華⺠國七⼗九年

三⽉⼗五⽇台財稅字第七八０四三七九⼀⼀號、八⼗年四⽉⼆⼗

⽇台財稅字第八００⼀⼆八⼀六⼀號及同年六⽉四⽇臺財稅字第

八００⼀七四０四⼀號等函，就上述罰鍰之計算，謂應以全部⼟

地原免徵⼟地增值稅額為準，⽽不按非依法令變更使⽤⾯積與該

宗耕地⾯積之比例計算，係基於主管機關之職權對於⼟地稅法第

五⼗五條之⼆罰鍰數額之計算所為之釋⽰，符合該法條規定之意

旨，為遏阻違法使⽤農地，以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，與憲法並無

牴觸。惟非依法令變更使⽤之農地，應否分別情節輕重，科以額

度不同之罰鍰，仍應由主管機關予以檢討，併此指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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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關法令



 財政

部（79）台財稅字第780437911號函 財政部（80）台財稅字第
800128161號函 財政部（80）台財稅字第800174041號函

憲法第15條(36.01.01)

憲法第23條(36.01.01)

農業發展條例第27條、第30條(75.01.06)

⼟地稅法第39條之2、第55條之2(83.01.07)

相關文件 抄陳０豐聲請書

受文者：司法院

主 旨：為因臺灣⾼等法院八⼗⼀年度財抗字第⼀七○三號刑事裁

定所適⽤之⼟地稅法第五⼗五條之⼆第三款之規定及財政部八⼗

年六⽉四⽇臺財稅字第八○○⼀七四○四⼀號函之規定，有牴觸

憲法疑義，爰謹聲請鈞院⼤法官會議解釋事。

說 明：

⼀、本件事實經過：

（⼀）緣聲請⼈於⺠國七⼗八年元⽉⼆⼗七⽇購入坐落臺北市０

０段０⼩段地號五號，⾯積九○五坪之農業⽤地，並於此⼟地上

從事耕作。迨⾄⺠國七⼗八年八⽉⼆⼗四⽇（如附件⼀) ，鑑於

收穫之農作物需倉庫儲存，以防洪防颱，並調節市場所需，故使

⽤前揭⼟地之⼀部分建築倉庫，⽽其餘⼟地則仍作農業使⽤。因

建築倉庫係為儲存⼟地所出產之農作物，故與農業⽤地之使⽤，

息息相關。

（⼆) 就⼟地稅法被訴違章部分，案經臺灣臺北地⽅法院⼠林分

院八⼗⼀年度財⼟字第五⼀號刑事裁定裁罰（如附件⼆)，經聲

請⼈抗告後，臺灣⾼等法院以八⼗⼀年度財抗字第⼀七○三號刑

事裁定駁回抗告確定（如附件三) 。 

（三) 按臺灣臺北地⽅法院⼗林分院及臺灣⾼等法院均係以⼟地

稅法第五⼗五條之⼆第三款之規定為裁罰依據，臺灣⾼等法院並

適⽤財政部八⼗年六⽉四⽇臺財稅字第八○○⼀七四○四⼀號函

之規定，認定本案罰鍰之計算應以該宗⼟地原免徵⼟地增值稅為

準，⽽不依聲請⼈實際使⽤⼟地建築倉庫之⾯積比例計算。

⼆、聲請⼈對本案所持⾒解
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qrynoresult.aspx?lsid=FL000001&no=15&ldate=194701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qrynoresult.aspx?lsid=FL000001&no=23&ldate=194701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14277&ldate=19860106&lser=0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06135&ldate=19940107&lser=001


（⼀) 原裁定所適⽤之⼟地稅法第五⼗五條之⼆第三款，牴觸法

律不溯及既往原則：

按法律不溯既往原則，乃基於憲法上法安定性原則所導出之憲法

上基本原則，係保障⼈⺠對於和已經發⽣之事實關係相連結之法

律效果繼續被承認之信賴。查⼟地稅法第五⼗五條之⼆第三款之

規定，係於⺠國七⼗八年⼗⽉三⼗⽇始經總統公布，聲請⼈於⺠

國七⼗八年八⽉⼆⼗四⽇完成建築前揭倉庫時，並無此規定。故

聲請⼈建築倉庫時，即確信並未違反⼟地稅法，亦無被科處罰鍰

之慮。因此⼟地稅法第五⼗五條之⼆新增規定，即不得⽤以處罰

聲請⼈。惟臺灣⾼等法院卻以「本件抗告⼈（即聲請⼈) 係於⼟

地稅法增訂條文公布⽣效後，經查獲仍有違法變更非農業使⽤情

事，⾃應依上開法令規定處罰」為由，仍科處聲請⼈罰鍰。然

⽽，聲請⼈既於⼟地稅法第五⼗五條之⼆公布⽣效前，即已完成

建築本案倉庫之⾏為，且經向⼾政機關申請編列⾨牌在案，除聲

請⼈於前揭新增條文⽣效後，復有新建、增建之⾏為外，承審法

院⾃不得就此⼀已完作⾏為之狀態，再予處罰。矧，建築倉庫與

建築⼀般房舍⼀樣，必使⽤⾄倉庫或房舍老舊後⽅才拆毀，⽽不

會僅使⽤數⽉旋即拆除，如此⽅不會損失建築房屋所投資之⾦

額，亦不會浪費社會資源⽽損及社會經濟整體發展。如依臺灣⾼

等法院如此適⽤法律之結果，必將使聲請⼈⾯臨兩難之處境，亦

即：於倉庫建築完成後兩個⽉，為避免被依⼟地稅法第五⼗五條

之⼆第三款之新增規定處罰，⽽主動於新法⽣效前拆除（按惟拆

除倉庫等房舍所需時⽇，何僅數⽇即⾜以完成，是聲請⼈依客觀

情形，⾃亦不可能於新法⽣效前拆除已建妥之倉庫) ；或者，不

拆除倉庫，卻被處以⾼達新臺幣⼀千三百餘萬元之罰鍰。然⽽，

法律之制定及適⽤，其⽬的當不⾄於係陷⼈⺠於進退兩難之困

境。故臺灣⾼等法院上開適⽤法律，顯有違法律不溯既往原則，

且違反憲法第⼗五條對於⼈⺠財產權之保護。易⾔之，⼟地稅法

第五⼗五條之⼆第三款公布⽣效後，應僅能規範其後之非法變更

農業⽤地使⽤情形，或雖變更在公布⽣效前，但可立即更改回農

業⽤途者。對於變更在公布⽣效前，依客觀情形，顯不能更改回

復者（如本件之情形) ，則不得加以適⽤。 

（⼆) 聲請⼈僅使⽤前揭農地⾯積之百分之⼆⼗⼆建築倉庫，其

他部分則仍作農業⽤途。因此，縱使應依⼟地稅法之規定處罰，

亦應僅按農地⾯積之百分之⼆⼗⼆計算罰鍰，⽅符「比例原



則」：

1 查「每宗耕地不得『分割』或移轉為共有。‥‥‥」農業發展條例

第三⼗條固載有明文：惟此⼀規定之立法⽬的，旨在防⽌農地細

分，發揮農地經營效益，非謂凡有關農地之⼀切法令（如⼟地稅

法第五⼗五條之⼆) ，均必以每宗農地為單位，司法、⾏政機關

於適⽤法律、發布命令時，⾃仍應本諸職權，參考立法背景、⾏

政⽬的，⽽為妥適之處置。本案聲請⼈違章使⽤農地之⾯積，僅

為本案農地⾯積之百分之⼆⼗⼆，既屬承審法院所⼀再確認之事

實，⽽農地之⼀部不依法作農業使⽤，依⼟地稅法第五⼗五條之

⼆之規定，⾃僅須依其違章使⽤之⾯積處罰為已⾜，殊無「⼀部

違章，全部處罰」之理，財政部八⼗年六⽉四⽇臺財稅字第八

○○⼀七四○四⼀號⾏政命令，其為達成預⾒之⾏政結果，⽽採

取不成比例之措施，顯已違「比例原則」。⽽臺灣⾼等法院卻仍

依財政部此⼀違憲之⾏政命令駁回聲請⼈之抗告，於法顯有未

洽。

2 再查，⼟地稅法第五⼗五條之⼆規定之立法⽬的係為維持農業

⽤地於發⽣移轉之法律⾏為後，仍能⽤於農業⽤途。故如農業⽤

地經移轉所有權後，僅⼀部被非法變更⽤途，其餘部分仍使⽤於

農作，則仍⽤作農業⽤途之部分，並不違反前開法律規定之⽬

的，⾃不應將此部分⾯積原免徵之⼟地增值稅亦列入加倍處罰之

列。查聲請⼈之上開農地尚有百分之七⼗八之⾯積仍使⽤於農

作，則依前述⾒解，對於此部分⾯積原免徵之增值稅，即不可加

倍處罰，如此⽅符⼟地稅法第五⼗五條之⼆之立法⽬的。再者，

就本條規定之文義觀之，係指農業⽤地之全部均被非法變更⽤

途，⽅才科處原免徵⼟地增值稅額⼆倍之罰鍰。因此，財政部之

上開函⽰，實已不當擴張法律規定，並侵害⼈⺠之財產權。

三、聲請解釋憲法之⽬的

綜上所陳，原確定裁定所適⽤之⼟地稅法第五⼗五條之⼆及財政

部八⼗年六⽉四⽇臺財稅字第八○○⼀七四○四⼀號函，不僅有

違法律不溯既往之原則，亦牴觸憲法第⼗五條對於⼈⺠財產權保

護之規定。為此懇請鈞院⼤法官會議惠准解釋憲法，賜為釋⽰：

「⼀、⼟地稅法第五⼗五條之⼆僅適⽤於該條文公布⽣效後，所

發⽣之非法變更使⽤農業⽤地之情事或雖發⽣於該條文公布前，

但依客觀情形可立即更正回復為農業⽤途者。對於完成於該條文



公布前之非法變更使⽤農業⽤地，於該條文公布後，非法變更使

⽤之狀態仍繼續存在，且客觀上無法立即更正回復者，不在適⽤

之列。⼆、⼟地稅法第五⼗五條之⼆規定之『處以原免徵⼟地增

值稅⼆倍之罰鍰』，係指農業⽤地全部被非法變更⽤途之情形⽽

⾔，若僅⼀部被非法變更⽤途，則罰鍰之計算應以實際變更為非

農業⽤途之⼟地，依其⾯積比例計算罰鍰數額。三、本件在財務

案件處理辦法另以法律規定對於財務案件之刑事裁定之救濟途徑

之前，應准聲請⼈以原確定裁判違背法令為由，適⽤刑事訴訟法

第四四⼀條以下有關規定，聲請最⾼法院檢察總⻑提起非常上

訴，以資救濟。」為此謹懇請鈞院鑒核，賜准解釋憲法，以保⺠

權，⾄感德便。

附件⼀：⼠林區⼾政事務所函影本。

附件⼆：臺北地⽅法院⼠林分院刑事裁定影本。

附件三：臺灣⾼等法院刑事裁定影本。

聲請⼈：陳０豐

中 華 ⺠ 國 八 ⼗ ⼆ 年 三 ⽉ ⼆⼗四 ⽇

附件 三：臺灣⾼等法院刑事裁定 八⼗⼀年度財抗字第⼀七○三

號

抗告⼈即 陳０豐

受處分⼈

右抗告⼈因違反⼟地稅法案件，不服臺灣臺北地⽅法院⼠林分

院，中華⺠國八⼗⼀年八⽉⼗⼆⽇第⼀審裁定（八⼗⼀年度財⼟

字第五⼀號) 提起抗告，本院裁定如左： 

主 文

抗告駁回。

理 由

⼀、本件抗告⼈取得００段０⼩段五地號農業⽤地⼄筆後，未依



法令變更為非農業⽤地使⽤，作為上真和食品有限公司倉庫使

⽤，經⼠林分處農業⽤地會勘⼩組於七⼗九年⼗⼆⽉⼗⼀⽇查獲

送罰之事實，有會勘及複勘查核清單及照片等在卷可稽，其違章

事證明確，原法院引⽤⼟地稅法第五⼗六條第三項，⾏為時同法

第五⼗五條之⼆第三款，裁處罰鍰新臺幣⼀千三百三⼗三萬八百

九⼗六元，認事⽤法，經核尚無不合。⼆、抗告理由略以：

「⼀、⼟地稅法第五⼗五條之⼆係於七⼗八年⼗⽉三⼗⽇始經總

統令修正公布，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⼗三條規定應⾃七⼗八年⼗

⼀⽉⼀⽇始⽣效。基於法律不溯既往原則，應無處罰鍰規定之適

⽤。且事後之⾏政命令亦不得牴觸法律，移案機關違法移罰，無

法⼼服。

⼆、經查抗告⼈所承購之農地⾃始⾄今即供種植葉菜類作物，迄

無變更，⽽加建之建物乃係為防颱防洪⽔所需，於七⼗八年八⽉

⼆⼗四⽇加建倉庫以調節及儲存農作物，餘仍作農業使⽤，兩者

⽤途息息相關，豈有未作農業使⽤情事。退⼀步⾔，倘認無作農

業使⽤應⽌於農倉部分，議處亦應⽌於該部分，餘作農業使⽤部

分，應無處罰之理。移案機關未明農情，不體恤⺠意，有違⺠主

法治原則。」等語。

三、惟查，抗告⼈依⾸開規定取得坐落本市００段０⼩段五地號

農業⽤地後，部分⽤地未依法令，變更為非農業⽤地使⽤，於其

上搭建倉庫，供上真香食品有限公司作為食品貯存之倉庫使⽤，

其⾯積約七⼆○平⽅公尺，案經稅捐處⼠林分處農業⽤地會勘⼩

組於七⼗九年⼗⼆⽉⼗⼀⽇查獲，有會勘及複勘查核清單及照片

附原審卷⾜稽，抗告⼈辯稱上開加建倉庫係貯存農作物之農倉，

顯不實在。⾄⼟地稅法第三⼗九條之⼆第⼀項及第五⼗五條之⼆

等規定，係配合農業發展條例第⼆⼗七條所增訂，故凡取得依法

免徵⼟地增值稅之農業⽤地，⽽於上揭增訂條文公布⽣效前有不

繼續耕作情形仍固不應依修訂後之規定處罰。⼜免徵⼟地增值稅

之農業⽤地於完成移轉登記後，其中部分⼟地有⼟地稅法第五⼗

五條之⼆各款規定情形之⼀者，其罰鍰之計算應以該宗⼟地原免

徵⼟地增值稅額為準，⽽不依⾯積比例計算。經財政部八⼗年六

⽉四⽇臺財稅第八○○⼀七四○四⼀號函規定有案，本件抗告⼈

係於⼟地稅法增訂條文公布⽣效後，經查獲仍有違法變更非農業

使⽤情事，⾃應依上開法令規定處罰，抗告⼈所辯各節應不⾜採

據，抗告為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

四、據上論斷，應依刑事訴訟法第四百⼗⼆條裁定如主文。



中 華 ⺠ 國 八 ⼗ ⼀ 年 ⼗⼀⽉ 三⼗ ⽇

（本聲請書其餘附件略) 

抄林０珠聲請書

受文者：司法院

主 旨：為因違反⼟地稅法案件，臺灣⾼等法院八⼗⼆年財抗字第

八六號刑事裁定所適⽤財政部七⼗九年三⽉⼗五⽇臺財稅第七八

○四三七九⼀⼀號函釋及財政部八⼗年四⽉⼆⼗⽇臺財稅第八

○○⼀⼆八⼀六⼀號函釋違反憲法第⼗九條租稅法律主義及憲法

第⼆⼗三條處罰法定主義，謹聲請解釋憲法事。

說 明：

⼀、聲請解釋憲法之⽬的

聲請⼈茲謹懇請 鈞院⼤法官會議解釋：

（⼀) 臺灣⾼等法院八⼗⼆年財抗字第八六號刑事裁定（附件⼀) 

所適⽤之財政部七⼗九年三⽉⼗五⽇臺財稅第七八○四三七九⼀

⼀號函釋⼟地稅法第五五條之⼆有關取得免徵⼟地增值稅之農業

⽤地，有不繼續耕作情形者，應處以原免徵⼟地增值稅額⼆倍罰

鍰，且其⾦額不得少於取得時申報移轉現值百分之⼆之規定，對

於在中華⺠國七⼗八年⼗⽉三⼗⽇該增訂條文公布⽣效前已依農

業發展條例第⼆七條免徵⼟地增值稅⽽取得之農業⽤地，有不繼

續耕作之情形，亦適⽤上述條文加以處罰之釋⽰，違背憲法第⼗

九條租稅法律主義與憲法第⼆三條所揭「處罰法定主義」，應屬

違憲無效。

（⼆) 臺灣⾼等法院八⼗⼆年財抗字第八六號刑事裁定所適⽤之

財政部八⼗年四⽉⼆⼗⽇臺財稅第八○○⼀⼆八⼀六⼀號函釋規

定：「‥‥‥說明‥‥‥⼆、⼟地增值稅之徵收係按宗核計，農業⽤地

移轉免徵⼟地增值稅之申請亦係按宗審核，故原免徵⼟地增值稅



之農業⽤地，其中部分⼟地有⼟地稅法第五五條之⼆各款規定情

形之⼀者，其罰鍰之計算應以該宗⼟地原免徵⼟地增值稅額為

準，⽽不依⾯積比例計算」之釋⽰，違反憲法第⼆三條之比例原

則與⼟地稅法第五五條之⼆規定，應屬違憲無效。

⼆、本件事實經過：

（⼀) 緣坐落臺北市００區００段０⼩段第八⼀地號⾯積三⼆六

⼆㎡地⽬⽥持分全部之⼟地，原為余君成君所有，於 78.04.28 

以買賣為原因辦竣移轉登記予聲請⼈所有，此有系爭第八⼀地號

⼟地登記簿謄本可稽（附件⼆) 。在買賣當時依農業發展條例第

⼆七條規定：「農業⽤地在依法作農業使⽤期間，移轉與⾃⾏耕

作之農⺠繼續耕作者，免徵⼟地增值稅」，故出賣⼈依上開規定

免徵⼟地增值稅。

（⼆) 聲請⼈於受讓取得上述農地後，仍繼續種植⽔稻，因原有

農舍不敷使⽤，乃於七⼗九年八⽉間於原有農舍旁，以鐵架、⽯

棉⽡延伸搭蓋簡便倉庫⼀間，⾯積約六○㎡使⽤。

（三) 案經稽徵機關稅務員於 79.10.22 履勘後，認為涉嫌未依法

令變更為非農業⽤地使⽤，⽽移送處罰，案經臺北地⽅法院八⼗

⼀年財更字第○⼀九號刑事裁定處以原免徵⼟地增值稅⼆倍之罰

鍰計新臺幣三千六百四⼗七萬三千四百九⼗元整（附件三) 。聲

請⼈抗告⾄臺灣⾼等法院，臺灣⾼等法院八⼗⼆年財抗字第八六

號裁定適⽤財政部79.03.15臺財稅第七八○四三七九⼀⼀號函釋

認為在⼟地稅法修正之前，依農業發展條例第⼆七條規定取得之

農業⽤地，仍應依⼟地稅法第五五條之⼆規定處罰，並適⽤財政

部 80.04.20 臺財稅第八○○⼀⼆八⼀六⼀號函釋認為縱然免稅

⼟地有極⼩部分違規，仍應按整筆⼟地之免稅額處罰，⽽不依⾯

積比例計算等語，乃駁回抗告確定。

三、聲請⼈對本案所持立場與⾒解：

（⼀) 財政部 79.03.15 臺財稅第七八○四三七九⼀⼀號函釋違反

處罰法定主義：

1 按基於⺠主國家與法治國家原則所產⽣之「國會保留」原則，

有關⼈⺠權利義務之重⼤事項，應保留由國會（立法機關) ⾃⾏

以形式的法律加以規定。⽽對於⼈⺠違章⾏為加以制裁處罰，攸



關⼈⺠權利⾄鉅，⾃應有國會保留原則之適⽤。故刑法上「罪刑

法定主義」於租稅秩序罰上亦有其適⽤，在租稅秩序罰，應受

「處罰法定主義」之⽀配，其違章⾏為之處罰，以⾏為時法律有

明文規定者為限，如法律無處罰之明文規定，⾃不得透過類推適

⽤等法律漏洞補充⽅法，據以處罰⼈⺠，否則不僅有違處罰法定

主義與構成要件法定主義之要求，⽽且嚴重妨憲法的安定性與國

⺠經濟⽣活的預測可能性，⾃為法治國家所不許。

2 按有關農地移轉免徵⼟地增值稅之規定，於 78.10.30修正公布

⼟地稅法之前，係規定於農業發展條例之中，迨⾄ 78.10.30 修

正公布⼟地稅法，始增列第三九條之⼆：「農業⽤地在依法作農

業使⽤時，移轉與⾃⾏耕作之農⺠繼續耕作者，免徵⼟地增值

稅。依前項規定，免徵⼟地增值稅之農業⽤地，於變更為非農業

使⽤後再移轉時，應以其前次權利變更之⽇當期之公告⼟地現值

為原地價，計算漲價總數額，課徵⼟地增值稅」，同時並增列第

五五條之⼆規定：「依第三⼗九條之⼆第⼀項取得之農業⽤地，

取得者於完成移轉登記後，有左列不繼續耕作情形之⼀者，處以

原免徵⼟地增值稅額⼆倍之罰鍰，其⾦額不得少於取得時申報移

轉現值百分之⼆：⼀、再移轉與非⾃⾏耕作農⺠。⼆、非依第⼆

⼗⼆條之⼀規定之各項原因，閒置不⽤者。三、非依法令變更為

非農業⽤地使⽤。」故上述⼟地稅法第五五條之⼆規定處罰構成

要件之⼀，必須具備：「依第三⼗九條之⼆第⼀項取得之農業⽤

地」，如並非「依同法第三⼗九條之⼆第⼀項取得之農業⽤

地」，⽽係「依農業發展條例第⼆⼗七條取得之農業⽤地」，⾃

不具備上述處罰要件，依構成要件法定主義，⾃不在處罰範圍。

⼜從⼟地稅法第三⼗九條之⼆以及五⼗五條之⼆兩條規定均係於

78.10.30 修正⼟地稅法時所增列，⽽第五五條之⼆規定處罰要

件，特別引⽤「依第三⼗九條之⼆第⼀項取得」之農業⽤地之要

件，可推知其立法意旨在兼顧法令不溯既往與⼈⺠信賴保護，對

於 78.10.30 修法之前所免稅取得之農業⽤地，不在處罰之列，

⽽對於在修法之後始經免稅取得之農地，如有非法變更，使⽤，

⽅予以制裁處罰，以免侵害以往受讓農地者信賴當時法今狀態之

既得利益。故上述處罰條文引⽤「依第三⼗九條之⼆第⼀項」取

得之農業⽤地，實具有重⼤之意義，不得恣意忽略之。

3 本件財政部 79.03.15 臺財稅第七八○四三七九⼀⼀號函釋，竟

將以往「依農業發展條例第⼆七條取得之農業⽤地」，以比附援

引⽅式，認為具備⼟地稅法第五五條之⼆所規定：「依（⼟地稅



法) 第三⼗九條之⼆第⼀項取得之農業⽤地」之處罰要件⽽認為

應予處罰，顯然重⼤違反現代法治國家所要求之「處罰法定主

義」，其以「類推適⽤」⽅式處罰⼈⺠，較之以「類推適⽤」⽅

式課稅更為嚴重，依憲法第⼗九條租稅法律主義禁⽌類推適⽤課

稅之意旨，則類推適⽤處罰⼈⺠，更為憲法第⼗九條所禁⽌。尤

有進者，上開財政部函釋遽以⾏政命令將⼟地稅法第五⼗五條之

⼆規定的處罰範圍，追溯既往，處罰及於 78.10.30 修法之前，

以往已經依農業發展條例第⼆⼗七條取得之⼟地，顯然有違該條

文規定不究既往之立法意旨。故上述財政部函釋違法違憲，⾄為

灼然。

（⼆) 財政部 80.04.20 臺財稅第八○○⼀⼆八⼀六⼀號函釋違

憲：

1 按⼟地增值稅之徵收，固然基於稽徵便宜原則⽽「按宗核

計」，但⼟地增值稅之核課徵收處分係以「⾦錢給付」為內容，

⽽⾦錢給付性質上係屬「可分之給付」，並非「不可分之給

付」，故德⽇⾏政法學及稅法學通說判例均認為課稅處分就其⾦

額（稅額) 具有可分性，乃是可分之⾏政處分，並非不可分之⾏

政處分（參⾒陳清秀博⼠著，「稅捐⾏政處分之可分性」⼀文，

載於⽒著，稅務訴訟之訴訟標的，八⼗年初版，第⼀○五⾴以

下)。 

2 故本件財政部 80.04.20 臺財稅第八○○⼀⼆八⼀六⼀號函釋以

⼟地增值稅之徵收係「按宗計算」為由，⽽認為⼟地稅法第五五

條之⼆規定罰鍰之計算，應以原免徵稅額為準，⽽不能按違章⾯

積比例計算云云，顯然有違⼟地增值稅之課稅處分之可分性之法

理。

3 次查⼟地增值稅之徵收，係就其移轉⼟地⾯積乘以每平⽅公尺

⼟地公告現值計算其移轉現值，作為課稅基礎，故其增值⾦額之

多寡，應納稅額之⼤⼩以及免徵稅額之⼤⼩，係建立在移轉⼟地

⾯積⼤⼩之上，故就其涉嫌不繼續耕種之違章⼟地⾯積，所佔移

轉⼟地總⾯積之比例，即可據以計算出違章⼟地之原應納或免徵

⼟地增值稅之稅額，⽽作為⼟地稅法第五五條之⼆所定罰鍰之計

算基礎，乃本件上開財政部函釋竟不此之圖，⽽恣意擴⼤計算違

章⼟地之原免徵⼟地增值稅額，竟將並未違章⽽仍繼續耕種之⼟

地之原免徵⼟地增值稅額，擬制視為違章⼟地之原免徵⼟地增值

稅額，並作為裁罰之基礎，顯然有違憲法第⼗九條租稅法律主

義。且其不以違章部分之⼟地為處罰對象，⽽以整筆包含未違章



之⼟地作為處罰對象，不過對於未違章者亦予以處罰，是已逾越

違章處罰之必要範圍，⽽有濫⽤裁罰權限之情事，其有違憲法及

⾏政法上之比例原則，⾄為顯然。

4 尤有進者，或謂整筆⼟地中有部分違章不繼續耕種，即應視為

整筆⼟地違章，故應就整筆⼟地處罰云云，惟查事實之判斷認

定，應採整體的、類型的觀察⽅法，鈞院⼤法官會議釋字第⼆三

六號解釋亦著有明文，如稽徵機關就事實之認定，可以明察秋毫

⽽不⾒輿薪，則勢將可任意指鹿為⾺，顛倒⿊⽩，欲加課稅處

罰，何患無詞？是⼈⺠權益⼜如何能有保障？⽽憲法上所揭租稅

法律主義豈非流為空談？故從事實認定觀點⽽⾔，上開財政部函

釋亦有違稅法上類型化的觀察⽅法，⽽有恣意課稅處罰之嫌。以

本件⼟地⾯積三⼆六⼆㎡⽽論，涉嫌違章⾯積僅六○㎡，其餘三

⼆○⼆㎡仍繼續耕種使⽤，其涉嫌違章⾯積僅佔⼀．八％，然⽽

依上開財政部函釋，卻應按整筆處罰，形同擬制為⼀○○％違

規，是顯然⽋缺其處罰之合理性與正當性。

（三) 綜上所陳，本件刑事裁定所適⽤之上述兩則財政部函釋，

均有重⼤違憲違法之處，爰謹懇請賜為違憲審查，以保⼈權，⾄

為感禱。

謹 呈

司 法 院 公 鑒

附件⼀：臺灣⾼等法院八⼗⼆年財抗字第八六號裁定。

附件⼆：⼟地登記謄本。

附件三：臺北地⽅法院八⼗⼀年財更字第○⼀九號裁定。

（以上均影本) 

聲請⼈：林０珠

中 華 ⺠ 國 八 ⼗ ⼆ 年 三 ⽉ 三 ⼗ ⽇

附件 ⼀：臺灣⾼等法院刑事裁定 八⼗⼆年度財抗字第八六號

抗告⼈即受處分⼈ 林０珠



右抗告⼈因違反⼟地稅法案件（臺北市稅捐稽徵處八⼗北市稽法

⼟字第八○○○六○號審查書) ，不服臺灣臺北地⽅法院⼠林分

院八⼗⼀年度財更字第○⼀九號中華⺠國八⼗⼀年⼗⽉⼆⼗九⽇

裁定，提起抗告，本院裁定如左：

主 文

抗告駁回。

理 由

⼀、按農業⽤地在依法作農業使⽤時，移轉與⾃⾏耕作之農⺠繼

續耕作者，免徵⼟地增值稅。依前項取得之農業⽤地，取得者於

完成移轉登記後，非依法令變更為非農業⽤地使⽤者，處以原免

徵⼟地增值稅⼆倍之罰鍰，其⾦額不得少於取得時申報移轉現值

百分之⼆，⼟地稅法定有明文。

⼆、本件受處分⼈依⼟地稅法第三⼗九條之⼆第⼀項規定，取得

臺北市００段０⼩段八⼀地號農業⽤地全部，於完成所有權移轉

登記後，未依法令變更為非農業⽤地使⽤，⽽擅⾃搭建⽯棉⽡、

鐵架房屋約六⼗平⽅公尺，作為味味商品倉庫使⽤，經臺北市稅

捐稽徵處北投分處於⺠國七⼗九年⼗⽉⼆⼗⼆⽇查獲，有⼟地登

記簿謄本、農業⽤地移轉免徵⼟地增值稅案件定期查核清單、現

場照片等影本，附卷可稽。

三、原審法院以受處分⼈雖辯稱：伊購入本件農業⽤地後，仍繼

續種植⽔稻，因原有農舍不敷使⽤，乃於七⼗九年八⽉間，於原

有農舍旁，以鐵架、⽯棉⽡延伸搭蓋簡便倉儲設備⼀間，⾯積約

六⼗平⽅公尺。伊並未將之作為商品倉庫使⽤，⽽係放置⼀些倉

物點⼼，供⼯作⼈員食⽤，因需要量頗⼤，故購入數量較多，致

稅務⼈員誤認為商品倉庫云云。然查：

（⼀) 證⼈即查獲稅務員王忠發到庭證稱：「第⼀次（即七⼗九

年⼗⽉⼆⼗⼆⽇) 是會勘⼩組四⼈⼀起去，包括我及地政事務所

⼈員林緣菁、劉殿儒、區公所⼈員周⾀元。是免徵增值稅案件⼀

般性的查訪，⼀切管制案件都要去查訪。現場有⼆間舊房屋，及

以⽯棉⽡、鐵架加蓋房屋，都在八⼀地號上。我們⾛⽥埂從增建

部分房屋後⾨進去，有三、四張辦公桌在那邊，外⾯有三部中型

廂型卡⾞，⾞廂噴漆有味丹公司標誌及字樣，有⼆、三⼈在，因

為是密件查訪，沒有跟現場⼈員談話，只在外⾯照相。之後在八

⼗年⼆⽉份，我跟房屋稅承辦⼈徐瑞霞講有增建情形，因為增建

是要課房屋稅的，所以⼆⼈⼀起去，營業場所還在，沒有改變，

我們跟現場⼈員要了⼀張名片，告訴他們有增建部分要來報稅，



還留申報表格給他們。後來就有來申請房屋稅設籍，且獲准許。

現場貨品數量很多，滿滿的⼀倉庫」，並據提出味丹企業股份有

限公司業務部經理簡慶⻑名片影本⼀紙，附卷為證（八⼗年度財

⼟字第○六⼆號卷第⼀⼀六⾴) 。⼜上開名片載明營業所為臺北

市００區０００路０００巷００弄⼗九號，正為受處分⼈於上開

地號上所有屋舍之⾨片號碼。⼜受處分⼈即於八⼗年三⽉⼀⽇申

請將臺北市００區０００路０００巷００弄⼗九、⼆⼗⼀號旁增

建部分房屋設立稅籍，有申報書影本在卷可稽。⾜徵證⼈王忠發

之指證，信⽽有徵。

（⼆) 依卷附照片所⽰，確係商品堆滿倉庫，且依證⼈王忠發所

指並有辦公⼈員、辦公桌、卡⾞在場，⼜上開名片所載營業所係

在現場，徵以受處分⼈於房屋稅設籍申報書⾃⾏書明係營業⽤倉

庫，堪認為味味商品倉庫無訛。

（三) 受處分⼈代理楊正於八⼗⼀年八⽉⼆⼗⽇調查站訊問時陳

稱：「林０珠在七⼗八年⼆⽉購買⼟地當時是味丹企業股份有限

公司、東海醱酵⼯業股份有限公司等關係企業之股東」，⾜徵受

處分⼈提供上開屋舍供味味商品倉庫使⽤，益屬可信。是受處分

⼈所辯，乃卸責之詞，不⾜採信，事證明確，其違章事實，堪以

認定。受處分⼈所為，應構成⾸開規定之違章，因依⼟地稅法第

五⼗六條第三項、第五⼗五條之⼆第三款裁定：林０珠⾃⾏耕作

之農⺠取得農業⽤地後，非依法令變更為非農業⽤地使⽤，處罰

鍰新臺幣參仟陸佰肆拾柒萬參仟肆佰玖拾元，並限於收受本裁定

後⼗⽇內繳納，逾期不繳，強制執⾏。

（四) 受處分⼈不服原裁定提起抗告，惟據移案機關臺北市稅捐

稽徵處依抗告意旨提出答辯稱：「按『農業⽤地在依法作農業使

⽤ 時 ， 移 轉 與 ⾃ ⾏ 耕 作 之 農 ⺠ 繼 續 耕 作 者 ， 免 徵 ⼟ 地 增 值

稅。』、『依第三⼗九條之⼆第⼀項取得之農業⽤地，取得者於

完成移轉登記後，有非依法令變更為非農業⽤地使⽤者，處以原

免徵⼟地增值稅額⼆倍之罰鍰，其⾦額不得少於取得時申報移轉

現值百分之⼆。』分別為⼟地稅法第三⼗九條之⼆第⼀項（農業

發展條例第⼆⼗七條) 、第五⼗五條之⼆第三款所明定。本案抗

告⼈主張理由各節（詳如抗告狀及補充抗告理由狀) ，答辯如

次：（⼀) 依財政部七⼗九年三⽉⼗五⽇臺財稅第七八○四三七

九⼀⼀號函釋規定：『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⼗三條規定，法規應

⾃公布之⽇起算⾄第三⽇起發⽣效⼒。‥‥‥。⾄同法第五⼗五條

之⼆有關取得免徵⼟地增值稅之農業⽤地，有不繼續耕作情形



者，應處以原免徵⼟地增值稅額⼆倍罰鍰，且其⾦額不得少於取

得時申報移轉現值百分之⼆之規定，對凡在該增訂條文公布⽣效

前已依法免徵⼟地增值稅⽽取得之農業⽤地，在增訂條文公布⽣

效前有不繼續耕作情形者，依法律不溯既往原則，⾃無適⽤罰則

之餘地，惟於增訂條文公布⽣效後仍有不繼續耕作情形，應依上

開規定處罰。』本案抗告⼈雖於⼟地稅法修法前取得系爭⼟地，

惟其於增訂條文公布⽣效後有非依法令變更為非農業⽤地使⽤，

⽽不繼續耕作情形，為臺北市政府地政處、臺北市⼠林地政事務

所、北投區公所及本處北投分處派員組成之農業⽤地會勘⼩組於

七⼗九年⼗⽉⼆⼗⼆⽇清查系爭００區００段０⼩段八⼗⼀地號

⼟地時，查獲有供味味商品倉庫違章使⽤，則依上開函釋規定⾃

應依法處罰。（⼆) ⼜本案之調查，係本處於七⼗九年八⽉以

『機密』案件發函邀集臺北市政府地政處、臺北市⼠林地政事務

所、北投區公所及系爭⼟地所在地之北投分處組成會勘⼩組，並

於七⼗九年⼗⽉⼆⼗⼆⽇清查系爭００區００段０⼩段八⼗⼀地

號⼟地時發現該⼟地地上建物００區０００路０００巷００弄⼗

九、⼆⼗⼀號房屋中，堆存味丹公司速食麵，該房屋之旁有⼀違

建房屋，相連為參間房屋，室內有桌椅，除味丹速食麵外尚有飲

料等物品，⽽本處以專案⽅式調查乃在避免滋⽣困擾，⾄其調查

⽅式不同臺灣省所轄縣市處理⽅式，乃因各機關就其地⽅事務之

特性⽽為不同之處理⽅式，以求發現違章之具體事證。況該會勘

⼩組於清查⽇所攝得之相片中，已可明確得知其違章供味味商品

使⽤之事實，何須再如抗告⼈所稱應取據現場辦公桌椅及辦公⼈

員之照片及所謂味丹公司運貨卡⾞之照片⽽後可。況果如抗告⼈

所⾔應採據之資料，則其結果顯與本處以專案⽅式調查之原則有

違。（三) 再查本處所屬北投分處稅務員徐瑞霞於八⼗年⼆⽉房

屋普查時亦發現系爭地上房屋有違章增建情事，且有供營業倉儲

之⽤，此有徐員取具在該處營業之味丹企業股份有限公司，東海

醱酵⼯業股份有限公司及東海綠藻⼯業股份有限公司業務部經理

簡慶⻑之名片附案可稽，且該名片營業所載明為００區０００路

０００巷００弄⼗九號，乃通知抗告⼈辦理申報房屋設籍，經抗

告⼈於八⼗年三⽉⼀⽇向本處北投分處（北收三三九三號) 申請

將００區００⾥０００路０００巷００弄⼗九、⼆⼗⼀號旁增建

部分房屋設立稅，且抗告⼈知系爭違建房屋供營業倉儲使⽤之情

事為本處北投分處承辦員所明知，乃據實申報其供營業使⽤，則

其申報之實情，益證本處原農地免⼟地增值稅清查會勘⼩組⼈員



所查證之事實為真實。⼜據受處分⼈之⼩叔楊正於八⼗⼀年八⽉

⼆⼗⽇代表抗告⼈接受法務部調查局臺北市調查處調查其於七⼗

八年⼆⽉間向余君成購買００區００段０⼩段七⼗⼆地號⼟地買

賣事宜時，明確陳稱『林０珠在七⼗八年當時是味丹企業股份有

限公司、東海醱酵⼯業股份有限公司等關係企業之股東。』此⼀

陳述亦認其為真實，則系爭房屋有供味丹企業等作為營業倉庫使

⽤甚明。（四) 次查抗告⼈辯稱系爭違章倉庫係因原有農舍不敷

使⽤，購入繫案⼟地後陸續搭建，供放農具、集存農作物及放置

乾糧食品之⽤，且因平常亦有存放蔬果、穀物並有出售上述作物

之事實，乃因以於申報房屋稅籍時，在房屋稅申報書上誤填供營

業⽤倉庫，但因經濟效益不⼤，故於八⼗年三⽉間⾃⾏拆除，並

於八⼗年三⽉⼆⼗八⽇向北投分處申請註銷稅籍⼄節，顯與獲案

證據及常情有諸多違誤，分別說明於後：(1) 本案系爭違章倉庫

果如抗告⼈所⾔供農業使⽤，且抗告⼈『⼼胸坦蕩，不因疑忌⽽

有所規避』，則抗告⼈⾃無須於八⼗年三⽉⼀⽇向本處北投分處

申報房屋稅籍後，迅即拆除系爭倉庫，並在其違建房屋拆除之處

覆⼟種植作物藉以粉飾，⽽受處分⼈拆屋、覆⼟種植之事實，益

證其違章事事為真。(2) ⼜抗告⼈所稱系爭違章倉庫有供存放農

作物並出售之情事者，則其⾃應提⽰其證據以明其說，空⾔主

張，實不⾜採。再者如抗告⼈所⾔其係販售農作物，則獲案之簡

慶⻑名片，所應載明者為蔬菜瓜果、穀物之營業所，不應載有味

丹企業股份有限公司、東海醱酵⼯業股份有限公司、東海綠藻⼯

業股份有限公司之營業所者，其飾詞狡辯實難採⾔。(3) 抗告⼈

辯稱繫案房屋所存放之味味麵及飲料等商品係其於農忙時供臨時

僱⼯所需食品飲料之⽤，何以本處於八⼗年四⽉⼆⼗四⽇複勘⽇

及⼠林分院於八⼗年八⽉⼆⼗⽇現場履勘時，皆無此⼀農忙時所

需之物品以證其說為真實，況複勘、履勘之時抗告⼈原供農作使

⽤之⼟地皆與初勘時種植相同之作物，則系爭味味麵及飲料究為

商品抑為⾃⽤食品，不⾔可喻。（五) 末查抗告⼈既有未繼續耕

作之違章情事，縱事後恢復耕作，依法仍應受處罰鍰。⼜依財政

部八⼗年四⽉⼆⼗⽇臺財稅第八○○⼀⼆八⼀六⼀號函釋規定：

『‥‥‥說明：⼆、⼟地增值稅之徵收係按宗核計，農業⽤地移轉

免徵⼟地增值稅之申請亦係按宗審核，故原免徵⼟地增值稅之農

業⽤地，其中部分⼟地有⼟地稅法第五⼗五條之⼆各款規定情形

之⼀者，其罰鍰之計算應以該宗⼟地原免徵⼟地增值稅額為準，

⽽不依⾯積比例計算。』是以本案抗告⼈有未繼續耕作之違章情



事，既經查明則不因雖僅部分⼟地違章使⽤⽽可免罰，原審法院

依法所為之裁定，並無違失。」等語，經核尚無不合，本件抗告

為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

五、據上論結，應依刑事訴訟法第四百⼗⼆條裁定如主文。

中 華 ⺠ 國 八 ⼗ ⼆ 年 ⼆ ⽉ ⼆⼗四 ⽇

（本聲請書其餘附件略）




